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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

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环生物”）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四环生

物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本报告书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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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释义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四环生物 指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权益变动报告 指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十五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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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玉 

8 1 28  

8 1 2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持有、控

制境内或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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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和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司经营发展所需，减持四环生物股份。此次减持所获

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流动现金。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个月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除本次股份减持外，不排除在未来 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四环生物股份的可

能，若未来进一步增持或减持股份，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收购办法》等相关法规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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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为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减持四环生物股份 21,516,842股。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四环生物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994,542 股，占四环生物总股本的 7.0899%。 

2019 年 1月 29日至 2019 年 2月 2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卖出四环生物 21,516,842股，减持后持股比例 4.9999%。 

5%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股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股数量、占

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中微小企

业投资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72,994,542 7.0899% 51,477,700 4.9999%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477,700 4.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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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股票名称 时间 卖出数量（股） 均价（元） 

中微小企

业投资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四环生物 

2019.1.29-2019.1.31 2,881,100 2.814 

2019.2.1-2019.2.21 18,635,742 3.969 

合计 21,516,842 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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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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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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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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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继续减持的计划 

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日期：2019 年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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